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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增加甲类仓库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 年 06 月 13 日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根据《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增加甲类仓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批复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

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联合石化”）位于福建省泉州

市泉港区湄洲湾南岸石化园区，是由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中国石

油化工公司和沙特阿美中国有限公司以 50%：25%：25%的股比出资共同设立的中

外合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公司于 2007 年 3 月成立，2007 年 6 月 12 日正式投

入商业运营。 

增加甲类仓库项目（以下称“本项目”）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祥云北路

福建联合石化厂区内。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增加二座甲类仓库，其中一座化工品

仓库、一座油漆仓库，总面积 1027.08m2，同时配套建设一座区域事故应急池（有

限容积 1400m³）。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福建联合石化于 2019 年 7 月委托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增加甲类仓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9

年 8 月 7 月通过泉州市泉港生态环境局审批（审批文号：泉港环监审[2019]29 号）。

项目于 2019 年 9 月开工建设，竣工日期为 2024 年 2 月，调试时间为 2024 年 3

月。2023 年 5 月 29 日福建联合石化进行了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项目从立项至

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行政处罚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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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概算 1588.25 万元，环保总投资 588.68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的 36.81%。 

（四）验收范围 

此次验收依照《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增加甲类仓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及其环评批复对项目的建设内容及配套环保设施进行竣工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增加甲类仓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建设性质、规

模、地点、工艺及产污情况以及相关环保处理设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根据验收期间调查，本项目产生的废水污染物主要为生活污水，不新增加人

员，生活污水排放量不变。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可达标

排放。 

（二）废气 

根据验收期间现场调查，本项目为仓储类项目，仓库物料均为密闭储存，无

加工、拆分和制造工艺，正常情况无废气排放。 

（三）噪声 

根据验收期间现场调查，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空调机组、通风系统产生噪声，

通过声源上控制，选用先进的低噪声机械、设备，并对主要噪声设备进行减振、

隔声处理，加强机械设备的定期检修和维护，以减少机械故障等原因造成的噪声

影响。 

（四）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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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验收期间现场调查，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由当地

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定期清运，同时，加强管理，不得随意倾倒、丢弃垃圾。 

（五）环境风险 

根据验收期间现场调查及查阅设计资料，本项目设置完善的视频监控系统、

火灾报警系统、可燃气体监测报警系统、有毒气体监测报警系统。项目已纳入福

建联合石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内容，已制定完善的事故防范措施与事故应急

预案。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正常运行情况下，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苯最高浓度为

0.006mg/m³，甲苯最高浓度为 0.011mg/m³，二甲苯最高浓度为 0.007mg/m³，非

甲烷总烃最高浓度为 2.29mg/m³，无组织废气排放浓度均低于《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表 5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苯≤

0.4mg/m³，甲苯≤0.8mg/m³，二甲苯≤0.8mg/m³，非甲烷总烃≤4.0mg/m³），满

足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2、地下水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所在区域水质较好，基本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水标准要求，满足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3、噪声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正常运行情况下，公司厂界昼间噪声

监测值范围为 47.4dB（A）～63.8dB（A），夜间噪声监测值范围为 47.0dB（A）～

53.6dB（A），厂界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 3 类标准，

满足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不新增废气、废水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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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结论 

根据《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增加甲类仓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表》，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

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结合现场核查结果，不存在不合格情形，验收组同意本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六、后续管理 

加强风险防范，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件（验收工作组签到表）。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24 年 0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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